
关于征集铁路工程建设项目质量安全
专家队伍工作的通知

各相关单位：

为强化沈阳市地方铁路工程建设项目质量安全管理，充

分发挥专家在技术咨询、风险评估、监督指导等工作中的专

业支撑作用，依据国家工程建设及铁路行业相关法律法规，

决定面向社会公开征集铁路工程建设项目质量安全专家，组

建专家队伍。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征集范围

本次征集覆盖铁路工程全领域，重点面向建设、勘察、

设计、施工、监理、咨询、质量安全监督、高等院校、科研

院所等单位，聚焦以下专业方向：

1.铁路桥梁、隧道、路基、线路与轨道工程

2.房建、站房及枢纽工程

3.通信、信号、电气化、电力等四电工程

4.铺架工程、防灾监控工程



5.工程造价、施工组织设计

6.工程质量检测与安全监测

7.工程质量与安全管理

二、申报条件

（一）基本条件

1. 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遵纪守法，作风正派，

能公正、廉洁履行专家职责。

2. 熟悉国家及铁路行业工程质量安全相关法律法规、政

策标准，具备较高理论水平与实践经验。

3. 具有高级（含）以上专业技术职称，从事铁路工程相

关工作满 5 年；或具备同等专业水平（本科毕业满 6 年、硕

士毕业满 3 年、博士毕业满 2 年）。

4. 新申报专家年龄不超过 65 周岁，身体健康，能胜任

异地评审、现场核查等工作。

5. 无失信记录，未因质量安全违法违规行为受到处罚，

熟练使用计算机办公软件适应电子工作需求。

（二）专业条件

满足以下任一条件即可：

1. 持有全国注册咨询工程师、注册建造师、注册安全工

程师证（不分专业）、试验检测师证书（道路工程、桥梁隧

道、交通工程专业）等相关执业资格证书。

2. 铁路勘察设计企业、铁路特级/一级施工企业、铁路

工程监理企业、铁路工程施工企业中从事铁路相关专业设



计、监理、施工满 5 年及以上。

3. 铁路工程质量安全监督部门工程师及以上职称工作

人员。

4. 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相关专业教授、研究员及同等级

别人员。

5.前款款所列条件和要求，但有突出专业特长，在相关

领域具有较深的专业造诣和一定的权威性的专家（如应急局

聘用的安全专家），经审核通过后，可认定为专家。

三、专家工作内容

1.为沈阳市地方铁路建设项目质量安全生产监督工作

提供决策建议、专业咨询、理论指导及技术支持。

2.对沈阳市地方铁路建设项目就如何加强质量安全生

产监督工作的有关理论和实践问题开展调查研究,提出对

策和建议。

3.参与和辅助沈阳市地方铁路建设项目质量安全生

产督查检查，编制、制定相关质量安全制度，质量安全调

研等工作，为行政决策、现场处置提供专业咨询和技术支

持。

4.参与沈阳市地方铁路建设项目质量安全生产管理教

育培训、预案评估、应急演练等相关工作，参与相关方面

的学术交流与合作。

5.完成其它工作任务。

四、申报材料



专家征集采取单位推荐或个人自荐的方式，提供的主

要材料包括：

1.《沈阳市地方铁路工程建设项目质量安全专家库报名

表》（见附件）。

2.本人身份证复印件。

3.学历专业证书复印件。

4.专业技术职称证书复印件。

5.注册安全工程师证、试验检测证书复印件。

6.相关学术成果、工作业绩清单。

五、专家管理与职责

1.专家需参与铁路工程质量安全咨询、隐患排查、事故

分析、标准论证等工作，严格遵守保密、回避等制度。

2.专家队伍实行动态管理，对履职不力、违反纪律的专

家予以清退；已入库专家信息发生变化的，需及时更新上报。

3.专家在咨询、服务过程中若有违法、违规行为，将按

照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定处理，触犯刑律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4.申请人填报的信息由申请人本人和推荐单位负责，

务必确保真实有效，不得提供虚假资料，一经发现不实信

息，取消专家申报资格并追究相关单位责任。

5.具体事宜由沈阳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交通工

程质量监督大队负责解释。

请相关报名人员将申请材料按规定顺序整理合并成一



个 PDF 格式文件（ 以“申请人姓名+单位”格式命名）于

2025 年 11 月 30 日 前 ， 将 材 料 发 送 至 邮 箱 ：

32981926@qq.com。

联系人：李金波，15802426245（微信同号）

沈阳市交通运输局

2025 年 11 月 11 日

mailto:32981926@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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